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杭发改法规〔2017〕150号

关于印发2017年信用杭州建设工作
区县市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市）发改局：

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杭政函〔2015〕62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实施意见》（杭政函〔2015〕82号）和《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95号），现将《2017年度杭州市信用杭州建设工作区县市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单位实际，对照考核指标加强日常管理，并按考核办法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1.2017年度杭州市信用杭州建设工作区县市考
核办法
2.2017年度杭州市区、县（市）信用杭州建设
工作区县市考核指标和考核内容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年5月4日
（联系人：于学利，联系电话：85252371）
附件1：

2017年度杭州市信用杭州建设工作
区县市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系列文件精神，推动和促进“信用杭州”建设工作，完成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工作任务，依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杭政函〔2015〕62号）和《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95号），制定本考核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发改委）对各区、县（市）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年度工作的考核。
第三条 考核工作由市综合考评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考评办）统一领导，市发改委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考核工作每年12月启动，次年1月完成，分考评准备、组织实施、总结表彰三个阶段进行。
第五条 考核工作遵循科学严谨、客观公正、注重实效、鼓励先进的原则。
第六条 考核实施细则根据年度的“信用杭州”建设工作要点、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管理清单和杭州市在行政管理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事项清单逐年调整。6月底前，经市考评办审定，市发改委下发本年度考核实施细则，明确考核内容和具体对象。
第七条 考核内容：包括信用工作推进力度、平台建设、失信黑名单建设、信用信息应用和政务诚信等方面，实行百分制。
第八条 考核方式：由市发改委组织相关部门、专家组成考核小组，通过部门自评、资料查阅、重点走访和半年抽查等方式，按照考核工作的指标表逐项细化并进行量化评分。
第九条 考核结果经市发改委审定后报送市法制办和考评办，并按照比例记入全市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考评。考核优秀由市“信用杭州”建设领导小组予以通报。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发改委负责解释。
附件2：
2017年杭州市信用杭州建设工作区县市考核指标和考核内容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一
	信用工作推进力度
	18
	
	

	1
	制定本地区年度信用工作要点
	4
	配合开展示范城市创建情况；6月底前研究出台本地区的信用工作要点，明确部门职责及任务分工。
	未出台工作要点的，扣4分；已出台工作要点但出台时间未在6月底前的，扣2分。

	2
	诚信宣传活动
	8
	组织信用现场宣传活动一次以上；通过市级以上媒体（包含中央新闻媒体网站和主流社会媒体网站）每年进行信用主题宣传活动两次以上；向“信用杭州”网站提供信用工作动态每两月至少一次。
	未组织现场宣传活动的，扣2分；通过市级以上（包含中央新闻媒体网站和主流社会媒体网站）媒体进行信用宣传两次，少一次扣1分；向“信用杭州”网站提供信用工作动态，少一次扣1分，最多扣4分。

	3
	报送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典型案例
	6
	按照国家、省、市关于报送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典型案例的要求，在报送时间内按照省里格式要求每半年至少报送1起，全年不少于2起本行业（领域）典型案例。
	每年至少报送2起典型案例，不足2起的，每少报送1起，扣3 分；已报送典型案例，但是报送时间未按照《关于报送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典型案例的通知》规定及时报送的，一次扣1.5 分。报送不符合省里格式要求被退回的，一次扣1分。

	二
	平台建设
	26
	
	

	1
	梳理本地区信用信息目录
	6
	制定本地区《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等级管理目录》。
	未制定本地区《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等级管理目录》的，扣6分；所制定目录未对报送等级和报送周期进行明确的，每少一项扣1分；目录涵盖少于8个部门的，每少1个部门扣0.5分。

	2
	开通省级客户端
	6
	区、县（市）信用办成员单位全部开通省级应用客户端
	区、县（市）信用办成员单位省级客户端开通率不足50%的，扣4分；不足80%的，扣2分；开通但查询量为零的，扣2分。

	3
	开通市级现场查询窗口
	2
	开通市级现场查询窗口
	未开通市级现场查询窗口的，扣2分。

	4
	区、县（市）信用平台信用信息归集处理
	9
	信息完整性
	根据《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等级管理目录（区县版）》要求，向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提供信息，提供的数据不完整的，少一项信息类别扣0.5分，直至3分扣完为止。

	
	
	
	信息规范性
	根据《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等级管理目录（区县版）》要求，向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提供信息，提供的数据不符合规范的，数据不合格率=该地区不符合要求的数据总数／本年度该部门实际归集的数据总数*100%。不合格率0.1%以下的，不扣分；0.1%（含）-1%，扣1.5分；超过1%的，扣3分。

	
	
	
	信息时效性
	根据《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等级管理目录（区县版）》要求，向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提供信息，提供信息不及时的，每一项延长5个工作日以上扣0.2分，直至3分扣完为止。

	5
	建设区、县（市）信用平台，实现市县两级信用信息的共享应用
	3
	萧山、余杭、富阳、临安、建德、淳安、桐庐县7区、县（市）建设信用平台，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滨江6区、县（市）数据与信用杭州平台对接，实现市县两级信用信息的共享应用，同时根据《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等级管理目录（区县版）》将数据上报至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萧山、余杭、富阳、临安、建德、淳安、桐庐县7区、县（市）信用平台未正式上线运行的，扣2分；上城等6区、县（市）未配合市信用办开展与信用杭州平台共享和对接的，扣2分；以上13区、县（市）未根据《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等级管理目录（区县版）》将数据上报至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扣1分。

	三
	建立健全信用联合奖惩机制
	16
	
	

	1
	发挥失信黑名单信用专栏的作用
	10
	各区、县（市）要继续发挥失信黑名单信用专栏的作用，及时发布涵盖各部门的失信黑名单，定期将失信黑名单报送给市信用办，对列入国家、省、市失信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未建立失信黑名单信用专栏的，扣5分；已建立专栏但未发布失信黑名单的，扣4分；专栏黑名单涵盖部门不足4个的，扣3分；涵盖部门不足7个的，扣2分，涵盖部门不足10个的，扣1分；未将失信黑名单报送给市信用办的，扣1分。惩戒措施的范围涉及国家、省、市失信黑名单，少一类扣1分，最多扣2分；未实施联合惩戒的，扣2分。

	2
	落实国家多部委联合签署的各项联合奖惩备忘录
	6
	依据国家多部委联合签署的各项联合奖惩备忘录，建立健全本地区联合奖惩的具体措施，上报奖惩成效。
	未制定联合奖惩具体措施的，扣3 分；未上报奖惩成效的，扣3分。

	四
	信用信息应用
	24
	
	

	1
	制定本地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事项清单

	6
	制定本地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事项清单，必须涵盖财政资金安排、评优评先、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事项，并按照本地区《使用事项清单》执行。
	未制定本地区清单的，扣3分；制定清单且涉及部门不足8个的，扣1分；财政资金安排、评优评先、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事项与本地区权力清单所列相关内容不符的，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止。

	2
	在审核财政资金安排申请时使用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
	6
	形成申请财政资金环节查看相对人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的有效机制，并按照本地区《使用事项清单》执行。
	根据本地区《使用事项清单》中的财政资金事项，未执行一项扣1.5分，最多扣6分。

	3
	在区、县（市）级评优评先过程中审查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
	6
	在开展区、县（市）级评优评先过程中，查看相对人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并按照本地区《使用事项清单》执行。
	根据本地区《使用事项清单》中的评优评先事项，未执行一项扣1.5分，最多扣6分。


	4
	在区、县（市）政府采购和工程招标投标领域使用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
	6
	建立区、县（市）政府采购使用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招标投标领域必须使用信用报告，并按照本地区《使用事项清单》执行。
	根据本地区《使用事项清单》中的政府采购和工程招标投标领域事项，未执行一项扣1.5分，最多扣6分。

	五
	政务诚信
	16
	
	

	1
	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
	各区、县（市）行政机关及街道（乡、镇）政府未被纳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已在规定时间内执行完毕。
	《信用杭州动态》通报三个月后行政机关还在法院被执行人名单记录的，扣3分；在考核期结束时经提示后仍未消除的，扣3分。

	2
	被国家媒体曝光的重大失信案例
	5
	各区、县（市）行政机关及街道（乡、镇）政府未发生被国家媒体曝光的重大失信案例。
	各区、县（市）行政机关及街道（乡、镇）政府发生被国家媒体曝光的重大失信案例的，扣5分。

	3
	无重大失信事件发生
	5
	各区、县（市）行政机关及街道（乡、镇）政府未发生被上级政府追责的重大失信事件。
	各区、县（市）行政机关及街道（乡、镇）政府发生被上级政府追责的重大失信事件的，扣5分。

	六
	加分项
	10
	
	

	1
	信用建设工作成效
	8
	信用建设工作得到国家部委办及以上以书面文件形式全国推广，或得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市级以上领导批示肯定的。
	得到国家级领导批示的，加8分；得到国家部委办以书面文件形式在全国推广的，或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肯定的，加5分；得到市级主要领导（不含市级分管领导）批示肯定的，加2分。以最高层次批示得分为加分项最终得分。

	2
	上报联合奖惩典型案例
	2
	根据国家多部委联合签署的各项联合奖惩备忘录上报联合奖惩典型案例被省里采用。
	上报联合奖惩典型案例被省里采用的，加2分。


  抄送：市法制办、市考评办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5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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